
授課老師：賴維堯(空大公行系副教授)

上課日：民國111年3月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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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大110下＜行政中立 ZZZ001班＞
第二次視訊上課

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解析
行政不中立個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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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次平時作業
問答題（任選四題）

一、台北市政府訂頒「台北市市長及政務人員涉及選舉活動行為規約」之原由為何？
該規約內容，有何檢討改進之處？對其他地方政府、甚至中央政府，有何啟示之
處？

二、說明民選首長及政務官行政不中立類型態樣之意涵，另你對＜政務人員法草案＞
(部分條文為政務人員行政中立的法律規範)立法進度歸零，有何評論意見？

三、在網頁教材第5章＜民選首長及政務官行政不中立疑案＞共計20個案例中，你認
為最嚴重(或最不好)的三個疑案是什麼？理由如何？又該如何設防，以免未來再
度發生？

四、在各類公務員(廣義)行政中立規範法制中，法官最嚴厲、陽春教師(未兼行政職
務教師)卻是最寛鬆，為何如此？此兩類人員的行政中立規定各為如何？

五、就國防部：⑴反對(禁止)現役軍人參加集會遊行、⑵也不樂見現役軍人參加政治
性集會及發表政治性言論(違反者予以處分)，你有何評論意見？

六、美國為何制定赫奇法(Hatch Act)，主要規範為何？有何違憲爭議？你有何評論
意見？

七、何謂政治文化？其對行政中立有何影響作用(或其與行政中立有何關聯)？
八、關於政務常務兩類人員互動議題，有何理論模式可資參採？其與行政中立有何關

聯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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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大110下視訊面授
行政中立ZZZ001班

▲

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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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中立之基本定位

▓行政中立：政府運作體系因應政黨政治及自由
社會之調適議題之一，如下概念圖

解嚴後

政黨政

治成熟

社會愈

發自由

及多元

政府體系
運作層面
之調適：
行政中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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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中立規範法令

一 般 法：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
(83年提案送審、98年公布施行、103年修正)
政務人員法草案
(87~101年五次提案送審未果、迄今無法律規範)

相 關 法：法官法(100年公布、101年施行)
國防法(89年公布、91年施行)
教育基本法(88年公布施行)

配套命令：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施行細則
檢察官倫理規範、法官倫理規範

地方命令：台北市市長及政務人員涉及選舉活動行為規約
(104年10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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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(常務)人員行政中立涵義

˙法制目的、法律涵義(行政中立法第1條)
為確保公務人員依法行政、執行公正、政治中立，並
適度規範參與政治活動，特制定本法

˙核心實質涵義
常務人員參與政治及政黨活動之行為，無法享有一般
民眾之全部公民權利，須受適度的規範和限制

˙行政中立係較高層次理念，範圍包含政治中立和行政
作為，攸關政權正當性、政黨公平競爭、專業行政，
「單項依法行政」或「依法行政與公正平等二項」，
均未必等同行政中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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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行政中立法正面允許之四項活動及行為：綠燈
1.加入政黨(110.11.8查詢內政部民政司：現存127、

廢止168、解散78、累計373政黨)
政黨編號1、16 →中國國民黨、民主進步黨

新興政黨：時代力量 台灣基進

安定力量 喜樂島聯盟 台灣民眾黨 一邊一國行動黨

常務人員之政治活動規範(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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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行政中立法正面允許之四項活動及行為：綠燈
2.加入政治團體(108.7.17查詢內政部民政司：立案全國性

政治團體累計59個，目前已轉換政黨或遭廢止)

台灣加入聯合國大聯盟、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、安定

力量【新北市第12選區(汐止瑞芳金山萬里平溪雙溪貢寮

七鄉鎮、暱稱七星選區)時代力量立委黃國昌—106.12.16

罷免投票案推動者】

◆政黨法106.12.6公布施行後，政黨連續四年未推薦公職候

選人、或連續四年未召開黨員大會、或未完成法人登記

者，以及依人團法立案之政治團體二年內未轉換政黨者

，內政部得廢止之，政黨數一定顯著減少：降至100以下

常務人員之政治活動規範(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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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行政中立法正面允許之四項活動及行為：綠燈
1.加入政黨 2.加入政治團體

3.參選公職人員

不必先辭職或留職停薪，但自候選人名單公告日起
至投票日止（例如107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：11月8

日公告直轄市長選舉候選人名單、11月24日投票）

，為參選未能上班時，須請事假或休假

4.在不涉及與職務有關事項之前提下，得為二親等以內

血親或姻親之親屬公職候選人：

⑴助選(公開站台、助講、遊行或拜票)

⑵廣告(只具名不具銜)

常務人員之政治活動規範(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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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中立實務疑案－Ａ

★為配偶助選

• 103、107(2014、2018)年11月29日、11

月24日地方九合一選舉，台北市立聯合

醫院醫師陳佩琪為丈夫台北市長候選人

柯文哲(1959~)助選(公開站台、助講、遊行、拜票)

• 101(2012)年1月14日總統副總統大選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屏東農業生物技術園

區籌備處副主任洪恆珠為丈夫副總統(另

台中市長)候選人蘇嘉全(1956~)助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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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行政中立法反面禁止之活動及行為：紅燈
1.原則性禁止：三項禁止原則

⑴不得於上班或勤務時間，從事政黨或政治團體活

動，但依業務性質，執行職務之必要行為不在此

限，ex.內政部民政司自治人員培訓科長代表部長出席某新

政黨成立大會、作好公關致贈花籃祝賀黨務昌隆

⑵不得兼任政黨或政治團體職務，亦不得兼任公職

候選人競選辦事處職務

常務人員之政治活動規範(四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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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兼任公職候選人競選辦事處職務

• 103(2014)年10月

台北市立大學校長戴遐齡(1962~，前行政院

體育委員會主任委員)列名台北市長候選人

連勝文(1970~)市政顧問團(103年九合一地方選舉投票日

11.29、去年地方選舉暨公投投票日11.24)，事經媒體披露，

戴校長回應爾後文宣不再列名，以及尚未助

選也不助選

行政中立實務疑案－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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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行政中立法反面禁止之活動及行為：紅燈
1.原則性禁止：三項禁止原則

⑶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權力、機會或方法，「自己逕行

做下列壞事」(依法不得之行為或活動)：

①自己介入黨派紛爭

②自己為政黨、政治團體或擬參選人（依政治獻金法

認定）要求、期約或收受金錢、物品或其他利益之

捐助

常務人員之政治活動規範(五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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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利用職務上之機會，自己介入黨派紛爭

• 104(2015)年7月

台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機要秘書陳思宇(1986~)週三

請假參加三立新聞台<前進新台灣>政論節目，

批評國民黨總統參選人洪秀柱並嘲諷馬總統，

節目螢幕打出機要秘書職稱

注：此一期間，陳思宇參與政治，獲得台聯提名、並與民進黨提名市議員

吳思瑤(1974~)正在進行民意調查、勝出者代表泛綠陣營105.1.16大

選台北市北投天母選區立法委員候選人，民調結果吳思瑤領先

行政中立實務疑案－Ｃ(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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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利用職務上之機會，自己介入黨派紛爭

• 104(2015)年7月

柯文哲市長受訪表示「她寫陳建銘的女兒就好了啊」

(陳思宇父親為台聯台北市議員陳建銘)

，人事處主任秘書以＜有請假、無報酬

、不談職務就不算違法＞回應外界質疑

注：①106.1.1陳思宇調任秘書處媒體事務組專員、同年5.1升任市府副發

言人、107.1.17以31歲之姿接任觀光傳播局長。②107.12.25柯市長

第二任期開始，陳思宇未續任觀傳局長、轉而投身大同士林選區立委

補選(投票日108.1.27)，失利未當選。③目前為台灣民眾黨黨員

行政中立實務疑案－Ｃ(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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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務人員之政治活動規範(六)

1.原則性禁止：三項禁止原則 紅燈
⑶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權力、機會或方法，「影響他人

做下列壞事」(依法不得之行為或活動)：

③阻止或妨礙他人為政黨、政治團體或擬參選人依法

募款之活動

④要求他人加入或不加入政黨或政治團體

⑤要求他人參加或不參加政黨或政治團體有關之選舉

活動

⑥要求他人對公職人員之選舉、罷免或公民投票，不

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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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行政中立法反面禁止之活動及行為：紅燈
2.具體性禁止：八項具體禁止

公務人員不得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、政治團體

或公職候選人，從事下列八項政治活動或行為：

⑴動用行政資源編印製、散發、張貼文書、圖畫、

其他宣傳品或辦理相關活動

⑵……

⑶……

⑷……

常務人員之政治活動規範(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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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動用行政資源支持特定政治團體
105年9月13日經濟部書函(人事處主辦)部屬各單位及機關：
⑴主旨：函轉凱達格蘭學校第18期國家領導與發展策略班報

名簡章、有意報名者填妥資料於20日前送人事處辦理
⑵說明：依據凱達格蘭學校9月6日致本部常務次長
王美花(1958~、108年3月調任政務次長、109年6月升
任部長、夫婿顧立雄)信函辦理
→事過一個月，10月12日立法院國民黨團召開記者

會評擊違反行政中立，經濟部人事處長陳榮順說明「
認定研習課程確有不宜、無人報名、以後不會再犯」

10月14日行政院長林全(1951~)表示以後避免再度發生，
10月24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長施能傑(1960~)告知不
對及年終考績處理

行政中立實務疑案－Ｄ
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File:Wang_Mei-hua.jpg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File:Wang_Mei-hua.jp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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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行政中立法反面禁止之活動及行為：紅燈
2.具體性禁止：八項具體禁止

公務人員不得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、政治團體

或公職候選人，從事下列八項政治活動或行為：

⑴……

⑵在辦公場所懸掛、張貼、穿戴或標示政黨、政治

團體或公職候選人旗幟、徽章或服飾→公仔Ｔ恤

⑶主持集會、發起遊行或領導連署活動

⑷對職務相關人員或職務對象表達指示→個案說明

常務人員之政治活動規範(八)



20

NOU



21

★對職務相關人員表達指示、且可能動用行政

資源反對特定公職參選人

• 104(2015)年6月

新北市永和區長吳興邦以「阿邦」名義

、手機LINE網路訊息＜蔡英文家族投資

海霸王在大陸深耕發展＞轉給永和區里長群組，

市府記過一次（106.8.15吳區長調任市府參事）

NOU

行政中立實務疑案－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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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行政中立法反面禁止之活動及行為：紅燈
2.具體性禁止：不得從事下列八項政治活動或行為：

⑸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、助講、遊行或拜票(公職

候選人之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血親姻親，不在此限)

⑹在大眾傳播媒體具銜或具名廣告(公職候選人之

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血親姻親，得只具名不具銜)

⑺選舉期間(選委會發布選舉公告日起至投票日止)

未禁止政黨、公職候選人或其支持者之造訪活動

⑻選舉期間於辦公、活動場所之各出入口明顯處所

，未張貼禁止競選活動之告示

常務人員之政治活動規範(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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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助講

• 87(1998)年12月4日(週五)

台北地檢署檢察官劉承武於台北市長選舉投票日前夕

(週五深夜)，蒞臨台北市長陳水扁(1950~)競選連任之

選前之夜造勢場合，公開上台助講(次日開票結果阿扁

市長連任失敗)，法務部移送司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

記過二次 ↹ 行政中立法制定前之古早經典

行政中立實務疑案－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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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其他法律禁止之參政行為：紅燈
＜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＞具體性禁止：

1.各級機關於公職人員選舉競選活動期間，不得從事
任何與競選宣傳有關之活動(第50條)

2.政黨及任何人不得於道路、橋樑、公園、機關(構)
、學校或其他公共設施及其用地，懸掛或豎立標語
、看板、旗幟、布條等競選或罷免廣告物。但經地
方政府公告指定之定點，不在此限(第52條)

3.政黨及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日從事競選、助選或罷免
活動(第56條)

4.公務人員(依公務員服務法第24條規定認定之)不得
為罷免案提議人(第77條)，但得為連署人

常務人員之政治活動規範(十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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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行政中立法既未禁止、亦未明示允許之灰色地帶
在「公餘閒暇時日、未動用行政資源、以個人身分」之

前提下，得從事下列行為或活動：
⑴熱鬧選舉場域 ⑵低調助選
⑶網路平台發言，例如：不要核電 可以煤電–

No Nuclear Power, Yes Coal Power

⑷贈送盆花牌匾(具名或匿名、絕不具銜)
⑸提供政治獻金或場地等資源
⑹支持或反對政治團體，例如18歲公民權推動聯盟、台灣
教授協會
⑺參加集會遊行及陳抗活動，例如軍人年金改革800壯士

常務人員之政治活動規範(十一)
灰色地帶其他行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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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常務人員網路發言之銓敘部說明

107年11月24日地方九合一選舉，選戰熱鬧開打，
銓敘部已於8月20日通函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，配
合中央選舉委員會發布選舉公告，請各機關公務人員
嚴守行政中立，以確保公務人員依法行政、執行公正
及政治中立

此外，銓敘部特於11月初再對外說明，並提醒公務
人員勿於上班時間或以公家電腦上網連結臉書等社交
網站，從事與執行職務無關的相關網路行為，包括避
免在候選人臉書按讚、留言等，以免觸法

行政中立實務疑案－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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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務人員之依法行政
、執行公正規範

公務人員應：

•嚴守行政中立，依據法令執行職務，忠實推行政

府政策，服務人民

•依法公正執行職務，不得對任何團體或個人予以

差別待遇

•於職務上掌管之行政資源，受理或不受理政黨、

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依法申請之事項，其裁量

應秉持公正、公平之立場處理，不得有差別待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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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務人員之行政中立保障(一)

1.長官義務：

⑴長官不得要求公務人員從事行政中立法禁止之

行為

⑵長官違反者，公務人員得檢具事證向該長官之

上級長官提出報告，由上級長官處理

⑶上級長官未處理者，公務人員得向監察院檢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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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務人員之行政中立保障(二)

2.救濟：

⑴公務人員不得因拒絕從事行政中立法禁止之行為

而遭受不公平對待或不利處分

⑵遭受不公平對待或不利處分時，得依保障法及其

他相關法令，請求救濟

3.公務人員違反行政中立法，採行政罰：

⑴按情節輕重，依懲戒法、考績法或其他相關法規

，予以懲戒或懲處

⑵涉及其他法律責任者，依有關法律處理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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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中立法之適用、準用人員

• 適用人員：法定機關依法任用、派用之有給專任人員

(含機要人員)，以及公立學校依法任用之

職員

• 準用人員：

1.憲法或法律規定須超出黨派以外，依法獨立行使職權

之政務人員：大法官、監察委員、考試委員、公平交

易委員會委員、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、公務人員

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委員、中央選舉委員會委員（注：

考試院院長及副院長？依法不適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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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中立法之準用人員(一)

2.公立學校之校長、兼任行政職務教師(例如成大

教授兼教務長)

3.公立學術研究機構兼任行政職務研究人員(例如

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)

4.公立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(例如國立台灣美術

館副研究員)

5.政府機關及公立學校之聘用、僱用人員

6.軍訓教官及行政機關具軍職身分人員

蔡依林客串軍教片女軍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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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中立法之準用人員(二)

7.公營事業對經營政策負主要決策責任人員(例如

中油、台電董事長)

8.行政法人有給專任人員(例如國家

兩廳院、台中國家歌劇院藝術總監)

9.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私法人之董事及監察人

(例如台北101官股董事)

10.經正式任用為公務人員前，

實施學習或訓練人員(例如高普

考試及格後尚在訓練之人員)

2010年1月前
全球最高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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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中立法之準用人員(三)

11.政府機關構及公立學校之工友技工駕駛、駐衛警及

臨時人員

12.替代役男(無現役軍人身分、須遵守政府

機關相關法令規定)

13.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公布施行前已進用未納入銓敘之公

立學校職員、私立學校改制為公立學校未具任用資格

之留用職員

14.農田水利會(公法人)會長及專任職員

視同刑法上之公務員，準用公務人員

行政中立法，應嚴守行政中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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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結：常務人員中立規範
大致完備(一)

◆常務人員對政治及政黨活動有興趣者，雖然無法
享有公民全部權利，但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給予
充裕之合理行為空間，既是限制也是保護，其基
本原則為：

(一)視個人能力、意願和機遇，加入政黨或政治團
體，或登記公職候選人參加選舉(總統、直轄市
及縣市長、鄉鎮區長、立法委員、縣市議員、
鄉鎮市區民代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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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既是限制也是保護，
其基本原則為：

(二)不要作出行政中立法之法定禁止行為
(黨政兼職、公開站台拜票、挹注行政資源等)

(三)行政中立法既未禁止、亦未明示允許之灰色地帶
其他行為(公餘閒暇時日參加造勢活動、網路發
言等)，則以溫和方法及低調態度為之，避免不
必要爭議

當然，考試院長及副院長早日納為行政中立法準用對
象等檢討事項，需適時修法改正，以求法與時轉則治

小結：常務人員中立規範
大致完備(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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